
龙岗区校企合作补贴申报指南

为深化产教融合，鼓励校企协同育人，精准培养产业所

需技术技能人才，根据我区支持人才高质量发展有关规定，

我局制定并组织实施校企合作补贴政策。为指导企业规范申

领，形成该申报指南。

一、适用对象

与全国高等院校（含技工学校）以订单班或冠名班形式

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且在龙岗区实际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（不

含劳务派遣企业将校企合作培养的人才派遣至区外用工单

位的情形），经营状况良好，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企业与全国高等院校（本科、专科）或技工院校

通过订单班、冠名班形式进行合作，以就业结果为导向，联

合培养技术技能人才。

（二）订单班、冠名班是指由企业与学校预先约定（签

订协议）学生，定向培养、定向就业所组成的班级，班级学

生人数应不少于 20 人，班级学生同一时间毕业。订单班形

式合作的企业应提供 100%学生实习、就业机会。冠名班形式

合作的企业应提供不少于 80%学生实习、就业机会，且班级

命名需要体现企业元素。

（三）企业与学校应签订校企合作协议，双方需共同制

定人才培养目标、开发课程体系、建设教师队伍、实施教育

教学、开展考核评价，按“在校联合培养、企业实训实习、



毕业后就业”三个阶段完成合作。

（四）合作启动（签订合作协议）时间距学生毕业时间

须不少于 18 个月，签订合作协议后 3 个月内向区人力资源

局备案，并按季度报备合作进展及成果，报备至学生毕业为

止。

三、补贴标准

校企合作补贴分为办学补贴、就业补贴两笔发放。办学

补贴：校企合作（自签订协议起）第 1 年结束后，每培养 1

人补贴企业 2000 元。就业补贴：学生毕业后到所在企业（含

龙岗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）实现首次就业，每就业 1 人（签

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，并全职工作满 9 个月）补贴企业

5000 元。本补贴实行资金预算总额控制，如果年度支持规模

超出财政预算，补贴金额按比例核减。

四、项目备案

企业应于校企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 3 个月内向区人力资

源局备案（备案时学生需未毕业），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

城街道龙翔大道 8027 号 509 室，联系人：刘先生，电话：

0755-28903724。为做好政策衔接，设置过渡期间：2026 年

3 月 31 日前签订协议的，应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备案。

（一）校企合作项目备案提交材料

1.校企合作项目备案申请书（附件 1）。

2.校企合作有关情况的说明。①公司基本情况：涵盖经

营状况、行业地位、发展前景及当前社保缴纳人数等。②合

作背景与目标：简述促成订单班或冠名班合作的具体原因



（如技术技能人才缺口、业务扩张需求等），明确合作专业

方向、人才规格（学历/技能等级）及预期就业岗位。③合作

期内人才需求规划：基于业务发展，明确自签订协议至学生

毕业年度计划新增与订单/冠名班专业相关技术技能岗位数

量，并简述该计划与培养目标的关联性。④实习保障：简述

为学生规划的实习部门、主要实习内容及相关安全保障措施。

⑤就业吸纳能力证明（以下任选其一或组合）：提供历史招

聘数据（近 1-2 年同类岗位录用情况）或关键业务发展点（如

新订单、新产线投产计划、新业务部门成立等）作为客观支

撑。

3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4.“信用中国”网站、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网站、“深

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”网站的信用记录查询结果（需提供三

个渠道的查询页面截图）。

5.校企合作协议（以就业结果为导向，体现所提供实习、

就业机会，明确培养专业、学历层次、学生基本情况等关键

信息，属劳务派遣的需写明用工单位信息）。

6.学生信息汇总表（附件 2）。

7.受理单位根据需要要求企业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（二）备案审批

1.受理。符合申报条件且材料符合要求的，予以受理，

材料不齐备的，一次性告知申报单位在规定期限内补齐材料；

不符合申报条件的，不予受理。



2.审核。区人力资源局组织人员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，

形成备案意见，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评审或现场考察。

3.公示。区人力资源局审核完成后，按批次将审核通过

项目备案情况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4.完成备案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由区人力资源局将备

案项目列入校企合作补贴计划。

（三）进度报备

企业应按季度将校企合作进展及成果有关材料发送至

邮箱：zynljsk@lg.gov.cn。

五、补贴申报与拨付

（一）申报时间

区人力资源局通过官网发布申报通知，办学补贴于每年

7-12 月申报，就业补贴于每年 1-6 月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.申报办学补贴材料

（1）办学补贴申请书（附件 3）；

（2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（3）企业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；

（4）信用查询记录（需通过“信用中国”“中国政府

采购网”“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”三个渠道查询信用记录）；

（5）现阶段校企合作情况报告（由企业和学校共同盖

章）。

（6）受理单位根据需要要求企业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2.申报就业补贴材料



（1）就业补贴申请书（附件 4）；

（2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（3）企业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；

（4）“信用中国”网站、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网站、

“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”网站的信用记录查询结果（需提

供三个渠道的查询页面截图）；

（5）校企合作完成情况总结报告（由企业和学校共同

盖章）；

（6）学生就业情况汇总表（附件 5）；

（7）学生毕业证书、劳动合同及连续缴纳满 9 个月以

上的社保清单。

（8）用工单位工作证明（属劳务派遣的提供）

（9）受理单位根据需要要求企业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（三）受理审批与资金拨付

1.受理。符合申报条件且材料符合要求的，予以受理，

材料不齐备的，一次性告知申报单位在规定期限内补齐材料；

不符合申报条件的，不予受理。

2.审核。区人力资源局组织人员对各申请单位报送的材

料进行审核形成补贴意见，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评审或现场考

察。

3.公示。区人力资源局审核完成后将补贴情况进行公示，

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4.拨付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区人力资源局按程序拨付

补贴资金。



六、监督管理

本补贴实行诚信承诺制申报，申请企业应确保申报资质

符合要求，对所填报信息、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

效性和合法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企业或学校因客观原因需终止合作的，应提前 15 日向

区人力资源局提交书面说明，经审核后终止备案资格，已发

放的补贴须退回。

区人力资源局将采取措施加强过程监管，结合企业季度

报备材料，定期核查并指导合作进展情况，推动校企合作按

计划进行。

对存在以下情形的，立即取消备案资格并全额退回补贴：

连续两次未提交季度进展报备且无正当理由的；申报过程、

动态监管或抽查中发现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的。

在校企合作补贴申报及监管等过程中，发现申报企业涉

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。

七、附则

本申报指南由深圳市龙岗区人力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校企合作项目备案申请书

2.学生信息汇总表

3.办学补贴申请书

4.就业补贴申请书

5.学生就业情况汇总表

6.校企合作项目实施步骤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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